




旅行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五條    經營旅行業，應備具下列文件，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籌設：

          一、籌設申請書。

          二、全體籌設人名冊。

          三、經理人名冊及經理人 結業證書影本。

          四、營業處所之使用權證明文件。

第七條   旅行業設立分公司，應備具下列文件，向交通部觀光局申   

請：

         一、分公司設立申請書。

         二、董事會議事錄或股東同意書。

         三、公司章程。

         四、分公司經理人名冊及經理人結業證書影本。

           五、營業處所之使用權證明文件。

第二十條   旅行業應於開業前將開業日期、全體職員名冊報請交通部 

觀光局備查。

    前項職員有異動時，應於十日內依交通部觀光局規定之方

式申報。

    旅行業開業後，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依交通部觀光局

規定之格式填報財務及業務狀況

第二十四條   旅行業辦理團體旅遊或個別旅客旅遊時，應與旅客訂定

書面契約，並得以電子簽章法規定之電子文件為之；其印製

之招攬文件並應加註公司名稱及註冊編號。

             團體旅遊文件之契約書應載明下列事項，並報請交通部



觀光局核准後，始得實施：

一、公司名稱、地址、代表人姓名及註冊編號。

二、 簽約地點及日期。

三、 旅遊地區、行程、起程及回程終止之地點及日期。

四、有關交通、旅館、膳食、遊覽及計畫行程中所附隨之其

             他服務詳細說明。

五、組成旅遊團體最低限度之旅客人數。

六、旅遊全程所需繳納之全部費用及付款條件。

七、旅客得解除契約之事由及條件。

八、發生旅行事故或旅行業因違約對旅客所生之損害賠償責

             任。

九、責任保險及履約保證保險有關旅客之權益。

十、其他協議條款。

前項規定，除第四款關於膳食之規定及第五款外，均於 

個別旅遊文件之契約書準用之。

    旅行業將交通部觀光局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書範本公開並

印製於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憑證交付旅客者，除另有約定外，

視為已依第一項規定與旅客訂約。

第三十七條    旅行業執行業務時，該旅行業及其所派遣之隨團服務人

          員，均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有不利國家之言行。

          二、不得於旅遊途中擅離團體或隨意將旅客解散。

          三、應使用合法業者依規定設置之遊樂及住宿設施。



          四、旅遊途中注意旅客安全之維護。

          五、除有不可抗力因素外，不得未經旅客請求而變更旅程。

          六、除因代辦必要事項須臨時持有旅客證照外，非經旅客請

              求，不得以任何理由保管旅客證照。

          七、執有旅客證照時，應妥慎保管，不得遺失。

 八、應使用合法業者提供之合法交通工具及合格之駕駛人；

包租遊覽車者，應簽訂租車契約，其契約內容不得違反

交通部公告之旅行業租賃遊覽車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

九、使用遊覽車為交通工具者，應實施遊覽車逃生安全解說

及示範，於每日行程出發前依交通部公路總局訂定之檢

查紀錄表執行，並應符合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有關租用

遊覽車駕駛勤務工時及車輛使用之規定。

          十、遊覽車以搭載所屬觀光團體旅客為限，沿途不得搭載其

              他旅客。

          十一、應妥適安排旅遊行程，並揭露行程資訊內容。

第五十三條之二  旅行業依規定投保履約保證保險，應於十日內，依交

通部觀光局規定之格式填報保單資料。

第五十六條  (刪除)

第五十七條  (刪除)



領隊人員管理規則第十四條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    領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年未執行領隊

業務者，應依規定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

始得執行領隊業務。但因天災、疫情或其他事由，中央主管機

關得視實際需要公告延長之。

            領隊人員重行參加訓練節次為二十八節課，每節課為五十

分鐘。

            第五條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第七條、第八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有關領隊人

員職前訓練之規定，於第一項重行參加訓練者，準用之。



導遊人員管理規則第十六條修正條文
第十六條    導遊人員取得結業證書或執業證後，連續三年未執行導遊業務

者，應依規定重行參加訓練結業，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導

遊業務。但因天災、疫情或其他事由，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公

告延長之。

            導遊人員重行參加訓練節次為四十九節課，每節課為五十 分

鐘。

            第七條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第九條、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三

項、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有關導遊人員職前訓

練之規定，於第一項重行參加訓練者，準用之。


